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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履歷資料表
1.基本資料
	應徵職務：
 實習生  
	錄取後可報到日：
　　　年　　　月　　　日
	最近半年內二吋
半身脫帽照片 

	希望服務地區：  
	

	中文姓名：                          性別：□男　□女
	

	出生日期 (西元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高：　　 　公分　　　　　　
	體重：　　　公斤
	血型：　　　型

	婚姻：□未婚　□已婚，子女      人           具備身分：□原住民 □領有身障手冊

	國籍：□中華民國 □其他：
證號類別：□身分證字號 □護照號碼 □居留證號
身分證號：  
	兵役狀態：□役畢 □未役 □免役 □服役中
役畢年月或免役原因：  

	E-mail：  
	住家電話：  
手機電話：  

	戶籍地址(請依身分證登載填寫)：​​​​​​​​□□□－□□  

	通訊地址：□□□－□□  

	緊急聯絡人：　　　　　　  　　　關係： 　　　　聯絡電話：  


2.學歷(請依序自最高學歷填寫起，教育程度：博士、碩士、學士、專科、高中職)
	教育
程度
	學校
所在國家
	學校名稱 
	科系
	狀態
	修業期間
(西元年/月)

	
	
	
	
	畢業
	肄業
	在學
	

	
	
	
	
	
	
	
	/  ~    /  

	
	
	
	
	
	
	
	/  ~    /  

	
	
	
	
	
	
	
	/  ~    /  

	
	
	
	
	
	
	
	/  ~    /  

	
	
	
	
	
	
	
	/  ~    /  


3.家庭狀況(稱謂：父、母、公公、婆婆、配偶、子女、兄、弟、姐、妹…..)
	稱謂
	姓名
	年齡
	職業
	狀況
	稱謂
	姓名
	年齡
	職業
	狀況

	
	
	
	
	□存□歿
	
	
	
	
	□存□歿

	
	
	
	
	□存□歿
	
	
	
	
	□存□歿

	
	
	
	
	□存□歿
	
	
	
	
	□存□歿

	
	
	
	
	□存□歿
	
	
	
	
	□存□歿


4.工作經歷(請依序自最近經歷填寫起，如曾任職於板信商銀，請務必載明。)
	服務機構名稱
	單位名稱
	職稱
	主要職責
	服務期間

(西元年/月)
	薪資
(月薪/年薪)
	離職
原因

	
	
	
	
	/　　~　　/
	
	

	
	
	
	
	/　　~　　/
	
	

	
	
	
	
	/　　~　　/
	
	

	
	
	
	
	/　　~　　/
	
	

	期望待遇：NT$  


5. 證照/擅長工具
	金融證照
	□信託業業務人員 □銀行內控與內稽 □進階授信人員 □初階授信人員 □初階外匯人員
□理財規劃人員 □人身保險 □財產保險 □投資型保險商品業務員 □銷售外幣收付非投資型保險
□結構型商品銷售人員 □衍生性金融商品銷售人員 □金融常識與職業道德
□其他：  

	語言證照
	□英語    □日語    □台語    □客家語    □其他：  
檢定類別：　　　　　　　　　　分數/等級：  

	其他證照或擅長工具
	(如：電腦技能、中英輸入、駕照…等)
Office：( Word ( Excel ( PowerPoint □其他：  
打字速度：(中文打字       字/分鐘 　(英文打字       字/分鐘
取得駕照：□輕型機車駕照 □普通重型機車駕照 □普通小型車駕照 □其他：  
其他專業認證/擅長工具：  


6.自傳(請您家庭現況、工作/社團經歷、應徵動機、自我期許、曾獲殊榮等說明，如篇幅不足請自行加頁)
	

	

	

	

	

	

	

	

	

	

	

	

	

	

	

	

	

	

	

	

	


【重要聲明】
下列問項內容為按台端所應徵之公司職位，依公司法及相關金融法令之資格規定或為金融秩序安定、符合金融監理要求、積極保護客戶及公司之財產，請台端勾選及說明，惟為尊重台端個人權益，台端仍得基於自由意思決定是否揭露，若台端選擇揭露，本公司〈依台端所應徵之公司為準〉將於甄選過程中或正式錄取後，請台端提供相關證明，謹此告知。
	· 是否曾受主管機關、外部機構違紀處分(例如受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為停止執行職務處置或撤銷登錄處置、受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為停止業務之執行或解除職務處分等)？
□否No□是Yes，請說明處分起迄日及事由：  

	· 過去是否曾涉及或現有進行涉訟民刑事案件等紀錄？
□無No  □有Yes，請說明：  

	· 是否有遭法院或相關單位強制執行薪資之命令？
□否No  □是，請說明：  

	· 是否曾有銀行拒絕往來、存款不足或債信不良之紀錄？
□否No  □是Yes，請說明：  

	· 除現職公司外，是否兼任其他合法機關、學校、機構、公司、行號、公會、團體等之職務、工作，或兼任公私立學校、公會、合法立案之訓練機構或團體等之教學工作？
□否No  □是Yes，請說明：  

	· 是否罹患法定傳染病？
□無No　□有Yes，請說明：  

	· 是否與本公司現職人員及其配偶有二親等(含)以內之血親及姻親關係？(包括本人及其配偶之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子女、孫子女、及上開人員之配偶等) 

□否No  
□是Yes，姓名：＿＿＿＿＿＿＿＿　部門：＿＿＿＿＿＿＿＿＿＿＿＿＿  關係：＿＿＿＿＿＿ 

	· 是否曾至本公司或相關子公司任職過？
□否No  □是Yes，請說明：  

	· 如何得知該職缺資訊？
□板信商銀網站
□內部職缺公告

□求職網站：□104　□1111　□其他：＿＿＿＿＿＿＿＿＿＿ 
□社群網站：□Facebook　　□其他：＿＿＿＿＿＿＿＿＿＿ 
□板信員工推薦：推薦者：＿＿＿＿＿＿　 任職公司：＿＿＿＿＿＿＿＿＿＿ 
□就業博覽會活動：＿＿＿＿＿＿＿＿＿＿ 
□其他：＿＿＿＿＿＿＿＿＿＿ 

	本人鄭重聲明：上列所填資料均屬事實，如有謊報或隱瞞，願受取消錄取資格或由  貴公司逕行終止僱用關係，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填表人簽名：        　　　 　　　　     
日期(西元年/月/日)：       　            


(簽名或經電腦登錄點擊發送本公司即屬同意)

板信商業銀行對應徵人員告知義務暨同意書
本行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向台端告知下列事項。本行確保並承諾對台端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均會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且不會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會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請台端詳閱以下內容：
1、 蒐集之目的：
人事管理、調查。
2、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婚姻、家庭、教育、職業、聯絡方式等，另有關您的犯罪前科，本行僅會於個資法第6條或主管機關規定之情形下蒐集、處理或利用。
3、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使用及保存期間：
依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為資料使用期間；若未錄取，本行將不定期銷毀其個人資料。
（2） 地區：本國。
（3） 對象：本行、本行子公司、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金融監理機關。
（4） 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4、 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台端就本行保有台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1） 得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而本行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2） 得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台端應為適當之釋明。
（3） 得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本行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得不依台端請求為之。
五、台端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
　　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台端若拒絕提供，本行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致無法提供台端相關服務。
=====================================================================================
經　貴行向本人告知上開事項，本人已清楚瞭解並同意  貴行蒐集、處理或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等告知事項，另同意  貴行於上開特定目的內蒐集、處理或利用本人個人資料。
此致
板信商業銀行
　　受告知人暨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_____（簽章）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父：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母：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或經電腦登錄點擊發送本公司即屬同意)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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